星政发〔2022〕2号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武装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兵员征集工作的意见
朝阳乡、各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区政府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认真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和改进征兵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适应“一年两征”兵役征集改革和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逐年提升的新特点、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新时代兵役征集任务，根据上级征兵工作有关政策和区委常委议军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并提出以下意见：
一、抓实兵役登记工作。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按要求完成年度兵役登记任务的，发放2000元工作经费。没有按时限要求完成或在各级检查考评中发现有代替登记且其本人不知情的，工作经费不予发放；登记电话号码为无效号码（含重复号码、空号、停机等）的，每发现1例减少500元。 

二、加强征兵宣传发动。每季征兵，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要重点抓好五项宣传工作：（一）在主要街道路段、公共活动场所、各村（社区）公告栏及电子屏宣传征兵政策；（二）在公共活动场所、各村（社区）公告栏张贴《致大学生毕业生的一封公开信》；（三）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主要领导及时部署征兵宣传动员任务；（四）在微信朋友圈、各种工作群周期性推送征兵宣传信息；（五）召集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及大学毕业生召开不少于1次征兵座谈会。以上工作全部落实的，每季征兵发放1500元工作经费，两季共3000元；在各级检查考评中，每发现1项未落实的，减少500元。
三、加大对大学毕业生征集工作奖励力度
（一）报名应征环节。每季征兵，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按要求完成大学毕业生报名任务的，每发动1人发放100元工作经费，同时给所在村（社区）发放200元。有以下情形的不予发放：1.无参军意愿凑数报名的；2.体检中途退出或合格后放弃应征的；3.其网上报名后，乡办不沟通掌握情况的；4.发生退兵的。
（二）体检政考环节。每季征兵，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大学毕业生完成上站体检数达任务数3倍的，发放1000元工作经费；达3.5倍以上（含）的，发放1500元；未完成全年任务数的，该环节经费不予发放；全年大学毕业生“双合格”数达任务数1.3倍并且超额完成2人（含）以上的，再增发2000元。
（三）审批定兵环节。在任务数范围内，每有1名大学毕业生入伍，发放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500元工作经费，村（社区）1000元。超额完成任务数的，每超额1名增发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2000元。
出现退兵情况，经查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无责任的，除该例退兵不计入统计外，以上工作经费全额发放；负有间接责任或次要责任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上述大学生毕业生征集奖励经费（不含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经费）按60%发放；负直接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不予发放。
四、增发大学毕业生入伍一次性鼓励金。在桂林市对大学毕业生发放鼓励金的基础上，增发大学毕业生一次性鼓励金，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仅限一流学科）本科毕业生20000元，全日制本科毕业生12000元，大专毕业生10000元，学信网认证的函授（自考）本科8000元、专科6000元。不再增发直招士官一次性入伍鼓励金，大学在校生、大学新生不再发放入伍鼓励金。
五、报销入伍大学毕业生手术治疗费用。大学毕业生入伍前接受近视矫正手术，按每只眼睛不超过5000元的标准凭票报销，双眼总计不超过10000元，入伍时手术时间超过2年或不满6个月的不予报销。精索静脉曲张、腋臭手术，按不超过4000元标准凭票报销。
六、发放入伍大学毕业生体检政治考核交通补助。调整发放大学毕业生返乡参军体检补助的对象范围，只发放大学毕业生返乡参军体检补助。具体为在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因参加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往返家、学校期间产生交通费用的，由区人武部参照义务兵乘坐交通工具等级标准凭票报销，同时给予体检生活补贴每人每天100元，原则上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初检、区总检各按1天计算。
七、继续做好大学毕业生招聘就业工作。按照《中共桂林市七星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纪要（十届〔2021〕第2号）》文件精神，继续执行从我区入伍的大学毕业生定向招聘政策。
以上经费由区征兵办统计审核，第一、二、三条相关经费由财政局拨至乡（街道）、华侨旅游经济区，第四、五条由财政局拨至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发放。所发工作经费只能用于征兵等武装工作，不准违规发放津补贴。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武装部负责解释。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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